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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风险提示公告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证券简称：金盾

股份，证券代码：300411）连续 3 个交易日（2018 年 9 月 12 日、13 日、14 日）

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已对公司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诉讼仲裁风险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就其审理的涉及公司的 3 宗民事案件（涉及标的金额

11,705.60 万元）已作出判决，公司一审败诉（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6）。公司已向许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截止目前，二审法院尚未作出终审判决，二审法

院是否会支持公司的上诉请求存在不确定性。 

截止目前，包括长葛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的 3 宗案件在内，公司已收到 35

宗诉讼案件及 4 宗仲裁案件的相关材料，涉及标的金额 252,526.71 万元。另外

36 宗案件的相关情况为：3 宗案件原告或申请人已主动撤诉或撤回申请，涉及标

的金额 11,705.60 万元；2 宗诉讼案件法院裁定中止诉讼，涉及标的金额 30,302.80

万元；3 宗仲裁案件仲裁委员会已中止仲裁程序，涉及标的金额 22,844.61 万元；

11 宗诉讼案件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涉及标的金

额 81,280.16 万元；其余 17 宗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涉及标的金额 101,405.54

万元。公司积极配合律师团队对收到的诉讼仲裁案件进行应诉，但相关诉讼、仲

裁案件的最终结果，仍需以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为准。 

2、财产保全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仍有 10 个银行账户处于冻结状态，银行账户被冻结额度合

计为 68,038.00万元（该统计口径包括了法院同一裁定书在不同银行重复冻结累

计计算的情况），实际被冻结金额约为 4,220.09 万元；除银行账户被冻结之外，

公司名下 14处不动产（为主要生产性用房）、商标注册号为 5680379、10085678、

5183700号的商标所有权、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相科技”）

99.00%股份、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强科技”）100.00%股权、

浙江金盾电力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51.00%股权也被法院冻结。其中子公司红相科

技 2018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25,113,205.64 元，占公司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 56.29%；子公司中强科技 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5,749,150.19元，

占公司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5.30% 



3、刑事案件尚无明确结论风险 

截止目前，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案侦查的公司印章

被伪造案、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案、浙江金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投融资部负责人张汛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仍在侦查过程中，目前尚无明

确结论。 

4、实际控制人变更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截止目前，因周建灿先生去世所导致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结果仍存在不确

定性。 

就上述事项，若有最新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